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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我市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市人社局近日启动2019年度公益性岗位开发工作：
一、公益性岗位的范围
公益性岗位是指主要由政府投资开发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主要包括：
（一）基层非营利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具体包括街道（镇）、社区（村）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群团工作、残疾人服务等基层岗位；
（二）城乡辅助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具体包括道路交通、治安巡防、市政管理、公共环境卫生等岗位；
（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工勤服务辅助性岗位，具体包括保洁、保绿、保安等岗位；
（四）经市政府确定可纳入公益性岗位范围的其他岗位。
二、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
公益性岗位主要用于安置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重点是石狮市户籍就业困难人员。
我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按照《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的通知》（狮人社〔2018〕53号）相关规定执行，认定后及时向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备案。
三、公益性岗位开发与认定程序
凡有公益性岗位需求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或相关企业（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须于2019年6月15日前向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填报《用人单位招用公益性岗位计划表》（附件1）。
四、公益性岗位招聘与管理程序
（一）方案上报。用人单位在开发计划复核后7个工作日之内向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交岗位招聘信息方案。
     （二）信息发布。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统一审核招聘方案后，在相关网站和用人单位所在地、街道（镇）、社区（村）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发布公益性岗位招聘信息，发布期限不少于7个工作日。
     （三）组织招聘。用人单位自行组织招聘符合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的人员，报名人员应向用人单位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材料等相关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并填写《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求职登记表》（附件2）。    
（四）拟用公示。用人单位拟聘用公益性岗位人员名单应在人才网和用人单位公示栏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聘用备案。用人单位应在招聘结束7个工作日内将聘用公益性岗位人员花名册、公示结果报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备案。
公益性岗位实行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死亡的;
    （二）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三）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四）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出现解除劳动关系以及自然减员等情况时，用人单位应在7个工作日内报告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停止发放各项补贴。用人单位如有岗位需求，可按规定程序招用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用人单位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已满，其各种补贴同时停止。
五、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和年限
用人单位每招用1名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含城乡居民保险）的，每月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0%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用人单位（企业）社会保险补贴，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80%给予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公益性岗位补贴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已享受过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人员，享受期满后不再重复享受该政策。
六、公益性岗位补贴的申报和拨付流程
用人单位在每季度第一个月内向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申请上季度公益性岗位补贴，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用人单位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花名册（附件3）；
（二）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批表（附件4）；
（三）公益性岗位人员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年限证明；
（四）补贴人员《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
（五）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
用人单位申请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按照《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石狮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险补贴发放服务工作的通知》（狮人社〔2016〕34号）有关规定执行。
本文件及相关表格可在石狮人才网（http://www.sshr.net/）中“公告公示”栏浏览下载。
联系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股  蔡金满；
联系地址：石狮市八七路公务大厦2119室；
联系电话：0595-88711461。

附件：1.用人单位招用公益性岗位计划表
      2.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求职登记表
      3.用人单位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花名册
      4.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批表







附件1                                                 编号：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用人单位招用公益性岗位计划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号码（非企业单位证书号码）
	

	单位类型
	
	主要业务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单位地址
	

	职工人数
	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益性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工作内容
	薪酬待遇

	
	          个
	
	      元/月

	
	          个
	
	      元/月

	
	          个
	
	      元/月

	
	          个
	
	      元/月

	
	          个
	
	      元/月

	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符合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规定条件，准予开设以上公益性岗位。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编号：
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求职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婚    否
	
	健康情况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特长及爱好
	

	身份证号码
	
	视力
	
	身高
	

	户口所在地
用详细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 话
	

	个人简历
	

	备注
	








附件3                                                                                       编号：
用人单位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花名册（     年第   季度）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业创业证号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对象
类型
	签订劳动合同
(  年  月至  年   月)
	是否缴纳
社会保险
（险种）
	补贴
金额（元）
	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电话应为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的个人手机号码或家庭联系电话。
附件4                                                  编号：
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批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非企业单位证书号码）　
	

	单位地址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情况（以下由人社部门填写）

	公益性岗位补贴时间段：        年第   季度
	补贴岗位人数
	人

	公益性岗位补贴金额（大写）
	元

	市人力
资源公共
服务中心        审核意见
	
符合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规定条件，准予补贴     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